
       

 

 

         2017年 8 月 18 日 

即 時 發 放 

 

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 

 

就著近日對司法獨立的批評的聯合回應 

 

香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留意到近日一些國際及本地媒體發表，有關香港上訴法庭

就著處理涉及非法集結罪行的刑期覆核申請的言論，我等對部分媒體表達的社評或其他

言論表達極度關注。 

我等一直的做法是不會就個別案件作出評論，尤其是涉案人士有可能會繼續提出上訴。

我等認為任何評論並不適合。 

但是，我等要指出，香港法院的判決是依據法律應訴訟某方的申請而作出的。我等未見

有任何跡象顯示近日引起各方評論的幾宗上訴判決是建基於法理及法律以外的因素。 不

論個別人士對刑期的看法如何，有關被告人就著所干犯的罪行是經適當的法律程序審理

而獲定罪及判刑，而涉案人士亦有獲得適當的法律代表。 

在一個文明社會，對個別案件所提出的議題表達公開及理性的評論是應該獲支持的。 

但是，若對法庭判決提出沒有根據的抨擊，甚或表達該判決是受香港以外的政治考慮影

響而作出，這些言論不但不合理，亦有損香港司法及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 

我等認同和重申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律師會過往所表達的意見： 

“在發表任何針對法庭判決的評論時，必須小心謹慎，以顧及評論對司法尊嚴及獨立的

影響。香港的法治建 基於大眾市民及國際社會對法官以至司法體系的尊重及信心。不恰

當的評論可令人對司法獨立產生無根據及不必要的懷疑，更有可能削弱大眾市民及國際

社會對本港法治的信心… 

本會極有信心，香港所有法官有能力繼續 恪守其就任時所作 出的宣誓，擁護基本法、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盡忠職守、奉公守法、公正廉潔，以無懼、無偏、

無 私、無欺之精神，維護法制，主持正義，為香港服務。本會 將竭盡所能維護香港的



司法獨立。”（摘錄自香港大律師公會於 2016年 2月就著部分人士對法庭在涉及公安的

案件作出輕判的評論所發表的聲明） 

“香港社會一直尊重法治和獨立、專業的司法機構。國際社會都對這些原則推崇備至，

而這些原則亦被視為香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基石。對這些原則的高度尊重，以及對香港

司法制度的信心，是建基於長遠的司法歷史、努力建立的傳統、堅實的憲法基礎，以及

一眾出色和專業的法官的不斷努力，這些原則都不容及不應妥協、被削弱或牽連到政治

爭議中。”（摘錄自香港律師會於 2015年 9日發表的聲明） 

以上意見所表達的理念，至今仍然適用。 

 

香港大律師公會  香港律師會 

2017年 8月 18日 

 

 


